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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課說明



115學年度
第一學期
創新課程

開課流程

1.

2.

3.

4.

填寫  開課申請表及議題型導向對應表

115-1創新課程申請截止時間：115年5月28日

教學發展委員會

• 申請審查之際亦可同步進行開課

• 學院、學系、教師、學生

• 繳交至教學發展中心

註課組

審核

申請需附文件：
(1)申請表(含議題型導向對應表)
(2)院/系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

• 教學發展委員會審核通過 → 課程備註欄備註為創新課程

• 教學發展委員會審核未通過 → 該課程調整為一般課程

填寫

課程補助5.
• 教發中心email通知創新課程核定結果

開課



創新課程申請流程與執行期程
1

開課前一學期
第0-14週

2

開課前一學期
第15-17週

4

開課當學期
第0-11週

5

開課當學期
期末

3

開課前一學期
第18週

含教學方法與課程成效評估方式

徵件 審查 執行創新課程 繳交成果報告通知審查結果

即日起~
115/05/28

115/06/01
至

115/06/19

115/09/01
至

115/11/27
116/01/22之前

115/06/22
至

115/06/26

課程模組 院微學分 微課程 學生自主學分課程

申請表    

院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   

系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 

申請創新課程  
應檢附文件一覽表

檢附資料 類別



p.4

創新課程 類別及推動目標

從教學第一線與行政同步提出具體策略並
滾動式修正，協助院、系發展特色課程。

強化並提升課程質量與特色

以專業創新、跨域學習以及學院特色為發展
三大軸線，建構學生學習評估指標-專業力
與跨域力。

建構學生專業力與跨域力

打破原本系、院課程各自獨立開課之做法，
推動多元的跨系課程，以擴大學生學習領域。

強調學生學習成效

請點選網址詳閱申請辦法
https://ithu.tw/4XBMa



跨域學習、教師共創新價值課程模組創新課程 種類一

• 課程主題與內容設計： 申請表清楚論述課程進行方式，且課程內容規劃符合課程模組主題

• 跨域合作：課程設計涵蓋跨系合作精神，提供學生跨領域學習機會

審
核
原
則

為鼓勵教師跨系或跨院合作課程，提供不同學系的學生在跨領域主題上交流學習的
機會

• 由不同院、系教師，開設二至三門主題相似的獨立課程，組成一個跨院、系課程模組

• 教師仍保留原有課程教學方式，不同學系的學生有機會在跨域主題上交流學習

• 跨系院教師相互交流合作

目的

規範

由教師提出申請

開課時間相同，針對課程共同主題，至多於三至五週併班上課模式一

開課時間不同，教師至多於三至五週至另一門模組課程進行交換教學模式二

開課時間不同，另尋課程外時間共同上課，進行相同課程主題的

合作教學，至多三至五週
模式三

授課模式



系列演講，打造永續視野院微學分課程 創新課程 種類二由學院提出申請

• 演講或互動式課程主題彼此相

關且符合課程內涵。

• 清楚訂定演講或互動式課程之

辦理週次。

審
核
原
則

為鼓勵學生透過演講式課程或互動式課程汲取跨領域知識，自我規劃學習主題

• 以學院為主軸，匯集所屬學系各類型態講座

• 依社會、生態、經濟及文化永續四大類型整合，並給予選修學分

目的

規範

實施
方式

• 每學期至多可安排3學分之演講場次

• 場次安排時間為1~16週

• 成績為通過及不通過，不列入平均成績

參與5場次
獲得1學分

參與15場次
獲得3學分

參與10場次
獲得2學分

學生參與場次與獲得學分標準



特定主題系列之學習活動微課程創新課程 種類三 由系、院提出申請

• 講授課程規劃：

     申請表清楚論述講授課程進行方式

• 與院、系整合式課程之關聯：

     課程內容規劃與院、系整合式課程高度相關

審
核
原
則

• 相同主題系列課程之每一單元以18小時為單位設計，修習每一單元課程（18小

時），可獲1學分認證
• 學生不得修習與正式課程名稱相同或課程內涵相似之微課程

• 為補足院、系整合式課程不足之知識，規劃特定主題之系列學習活動

• 協助學生達成修習院、系整合式課程必須具備的認知或技能

• 微課程須與院、系整合式課程開設於同一學期

• 微課程須於開課前一學期配合院、系整合式課程提出申請，不得於當學期補開
• 一門院、系整合式課程至多可配合開設2至4門微課程
• 進行方式以授課、工作坊、實作研習為主

• 課程週次應安排至少9週
• 可邀請校外講者至課堂講課，一學期以兩次為限

目的

規範

實施
方式



自主規劃，打造學習新體驗學生自主學分課程 創新課程 種類四由學生發起 提交學院提出申請

• 學生可創造自己想要學習的課程
• 學生可尋找相關專業的授課教師一起規劃課程
• 讓更多對此課程有興趣的同儕們一起加入其中

目的

規範

實施
方式

• 以日間學士班為主，由院開設，每院每學期以兩門為原則，全校共計18門，每門
課至多兩學分

• 每名教師每學期以一門課為限
• 若因課程所需，可邀請校外講者至課堂演講，一學期以兩次為限，若演講安排於

課外時間，則次數不限
• 自主學習課程主題不得與本校既有正式課程重疊或取代之

選課人數
依開課辦法
規定辦理

學生自主規劃 申請表送學院 進行審核 開放全校選修
1 2 3 4

• 課程主題與內容設計：申請表清楚說明課程具體進行方式，且課程內容符合課程主題
• 課程目標：課程目標具體且明確
• 課程評量方式：評量方式制訂明確配分比例
• 學習方法規劃：配合課程設計，已規劃合宜之學習方法

審核
原則



行動呼籲：開啟您的創新之旅

1

探索機會
了解學校提供的創新課程支持政策

2

構思創意
結合您的專業，提出創新課程構想

3

尋求合作
與教師、學生或業界夥伴討論您的想法

4

提交申請
準備並提交您的創新課程提案 9



Thank you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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